附件2

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铁路整车运输货物品类

	品类名称
	包含主要货物种类

	1
	矿物性

建筑材料
	土、砂、石、石灰；砖、瓦、砌块；水泥制品； 玻璃；玻璃纤维及其制品；其他矿物性建筑材料 

	2
	水泥
	水泥；水泥熟料 

	3
	木材
	原木；锯材；木片；人造板材

	4
	盐
	食用盐；非食用盐 

	5
	金属制品
	金属结构及其构件；金属工具、模具；铝制器皿、搪瓷制品；其他金属制品 

	6
	工业机械
	普通机械设备；运输工具（不含挂运与自行的铁路机车、车辆及轨道机械）；仪器、仪表、 量具

	7
	电子、电气机械
	电力、通信、广播电视设备；日用电器；电子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；其他电子、电器机械及器材

	8
	饮食品及烟草制品
	食糖；食品；饮料；烟草制品；其他烟草制品

	9
	纺织品、皮革、毛皮及其制品
	丝、毛、化学纤维、纱、线；纺织品、针织品； 鞋、帽、服装及其他编织、缝纫品；皮革、毛皮及其制品 

	10
	纸及文教用品
	纸浆；纸及纸制品；印刷品；其他文教用品

	11
	医药品
	中药材；中成药、西药及其他医药品

	12
	其他货物（不含饲料、有机肥、特定货物）
	家具、搬家货物、行李、日用杂品；动植物油脂、冰、水；动植物残余物；浆粕、废碎物品； 工艺品、展览品；特定集装化运输用具


